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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超过该权证的百分之十。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税前）利率的2倍。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主要投资于具有持续分红能力或持续成长潜力的优势企业以及当期收益率较高的债券

品种，风险高于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基金，属于中低风险的证券投资基金产品。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4年9月5日复核了本报告中投资组合报告，保证复

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5,599,883,464.52 76.54

其中：股票 5,599,883,464.52 76.54

2 固定收益投资 797,004,934.60 10.89

其中：债券 797,004,934.60 10.89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91,252,055.63 8.08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17,376,881.27 4.34

7 其他资产 10,804,434.17 0.15

8 合计 7,316,321,770.19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128,615,175.20 1.76

C 制造业 4,638,385,685.05 63.58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395,402,949.80 5.42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31,170,247.22 4.54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1,006,800.00 0.01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642.00 0.00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5,300,965.25 1.44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5,599,883,464.52 76.76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600519 贵州茅台 3,300,340 468,582,273.20 6.42

2 600594 益佰制药 9,069,666 373,035,362.58 5.11

3 000963 华东医药 5,800,640 313,234,560.00 4.29

4 000568 泸州老窖 16,000,121 262,081,981.98 3.59

5 000513 丽珠集团 5,362,584 253,274,842.32 3.47

6 600062 华润双鹤 14,000,729 240,672,531.51 3.30

7 600535 天士力 6,000,423 232,636,399.71 3.19

8 000848 承德露露 11,250,639 223,550,196.93 3.06

9 600887 伊利股份 6,500,994 215,312,921.28 2.95

10 000651 格力电器 7,300,000 214,985,000.00 2.95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180,178,934.60 2.47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556,799,000.00 7.63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556,799,000.00 7.63

4 企业债券 30,030,000.00 0.41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29,997,000.00 0.41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 -

8 其他 - -

9 合计 797,004,934.60 10.92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30234 13国开34 1,500,000 148,200,000.00 2.03

2 140431 14农发31 500,000 50,405,000.00 0.69

3 140204 14国开04 500,000 50,225,000.00 0.69

4 140212 14国开12 500,000 50,085,000.00 0.69

5 140436 14农发36 500,000 50,080,000.00 0.69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9.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本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9.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尚未在基金合同中明确股指期货的投资策略、比例限制、信息披露方式等，暂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尚未在基金合同中明确股指期货的投资策略、比例限制、信息披露方式等，暂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进行国债期货投资，本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投资国债期货。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过公开谴责、处

罚。

11.2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未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股票。

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645,405.81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599,913.94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8,541,094.41

5 应收申购款 18,020.01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0,804,434.17

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所持前十名股票未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过往一定阶段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截至2014年6月30日）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2006年8月22日至12月31

日

41.16% 1.02% 1.82% 0.00% 39.34% 1.02%

2007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

117.87% 1.86% 6.42% 0.02% 111.45% 1.84%

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

-58.90% 2.42% 7.86% 0.02% -66.76% 2.40%

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

61.32% 1.35% 4.50% 0.01% 56.82% 1.34%

2010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

9.99% 1.22% 4.61% 0.01% 5.38% 1.21%

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

-20.43% 0.96% 6.56% 0.02% -26.99% 0.94%

2012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

7.01% 0.97% 6.49% 0.02% 0.52% 0.95%

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

8.95% 0.83% 6.18% 0.02% 2.77% 0.81%

2014年1月1日至6月30日 0.45% 0.92% 3.02% 0.02% -2.57% 0.90%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

2014年6月30日

109.02% 1.44% 60.37% 0.02% 48.65% 1.42%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十三、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包括：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基金合同生效

后的信息披露费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以及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1、基金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1.5％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0.25％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3、上述其他运作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

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用

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归基金管理人及代销机构所有，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等各项费用。本基金的申

购费用按申购金额进行分档，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50万元以下 1.5％

50万元（含）-200万元 1.0％

200万元（含）-500万元 0.5％

500万元以上（含） 每笔500元

本基金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对于500万元（含）以上的申购，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固定申购费金额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2、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赎回费总额的25％归基金财产，75％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

的手续费。本基金的赎回费用按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费率如下：

持有期 赎回费率

1年以下 0.5％

1年（含）－2年 0.25％

2年（含）以上 0

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额＝赎回份数×T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赎回费用

3、转换费用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二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

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转入份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剩余部分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转入基金财产所有。

①如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总金额＝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费率＝转入基金适用申购费率－转出基金适用申购费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转入总金额－转入总金额/(1+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费率)

转入净金额＝转入总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转入份额＝转入净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转换费＝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例：某投资者持有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10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为100天，决定转换为本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入

基金（本基金）份额净值是1.250元，转出基金（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对应赎回费率为0，申购补差费率为1.5%，则可得

到的转换份额及基金转换费为：

转出金额＝100,000×1＝100,000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0

转入总金额＝100,000－0＝100,000元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100,000－100,000/(1+1.5%)＝1,477.83元

转入净金额＝100,000－1,477.83＝98,522.17元

转入份额＝98,522.17/1.25＝78,817.73份

基金转换费＝0＋1,477.83＝1,477.83元

②如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例：某投资者持有本基金10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为100天，决定转换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

基金（本基金）份额净值是1.250元，转出基金对应赎回费率为0.5%，申购补差费率为0，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及基金转换费为：

转出金额＝100,000×1.25＝125,000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125,000×0.5%＝625元

转入总金额＝125,000－625＝124,375元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0

转入净金额＝124,375－0＝124,375元

转入份额＝124,375/1＝124,375份

基金转换费＝125,000×0.5%＝625元

(2)对于实行级差申购费率(不同申购金额对应不同申购费率的基金)，以转入总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转入基金

申购费率计算申购补差费用；如转入总金额对应转出基金申购费或转入基金申购费为固定费用时，申购补差费用视为0。

(3)转出基金赎回费的25％计入转出基金资产。

(4)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均按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规定费率执行，对于通过本公司网

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发生的基金转换业务，按照本公司最新公告的相关费率计算基金转换费用。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水平,但最

迟应于新收费办法开始实施日前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基金收取认购费的，可以从

认购费中列支。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

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基

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三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要求，并结

合本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2014年4月4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

如下：

1、在第三部分“基金管理人”中，更新了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及主要人员情况。

2、在第四部分“基金托管人”中，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和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3、在第五部分“相关服务机构”中，更新了代销机构信息与经办律师信息。

4、在第七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更新了基金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的内容。

5、在第八部分“基金的投资管理”中，更新了投资组合报告内容，披露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数据。

6、在第九部分“基金的业绩”中，披露了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基金的业绩数据。

7、在第二十一部分“其他应披露的事项”中，披露了本期已刊登的公告事项。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2014年 9 月 3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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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出席情况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分别以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

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召开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会议的书面通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

了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在保障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本次董事会会议采用通讯方式进行

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材料同时提交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

决的董事共

９

人，参加表决的董事有：岳国君先生、李北先生、王浩先生、张军华先生、答朝晖女士、张德国先

生、何鸣元先生、陈敦先生和卓敏女士，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境外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公司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中粮生化（泰国）有限公司

（下称“泰国生化”）的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用于资金周转和偿还到期贷

款。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已为泰国生化提供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融资担保。

为保障泰国生化生产、经营正常运行，公司同意给予泰国生化新增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融资担保额度，担

保期限为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三年，担保方式为内保外贷或其他担保方式，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择优确定

具体承办业务的境内外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方案及担保方式。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沼气的生产、销售”经营范围，按照《公司法》及工商登记管理相关的规

定，公司需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具体如下：

原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燃料乙

醇、食用酒精生产、储存、销售（本企业生产的产品），淀粉糖、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销售（本企业生产的产

品），粮食收购，发电，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以上经营范围一

律按许可证许可范围经营）。一般经营项目：生物工程的科研开发，氨基酸、复混肥料、有机肥料生产、销售，

化工产品、粮食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兼零售，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相关技术进出口，蒸汽的生产、销售。

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燃

料乙醇、食用酒精生产、储存、销售（本企业生产的产品），淀粉糖、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销售（本企业生产

的产品），沼气的生产、销售，粮食收购，发电，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

零售（以上经营范围一律按许可证许可范围经营）。一般经营项目：生物工程的科研开发，氨基酸、复混肥料、

有机肥料生产、销售，化工产品、粮食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兼零售，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本企

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相关技术进出口，蒸汽的生产、销售（以上经营范围的表述以工

商登记机关的最终核准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议案一、二尚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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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境外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为中粮生化（泰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泰国生化”）的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用于资金周转和偿还到期

贷款。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为泰国生化提供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融资担保，剩余担保额度

４

，

０００

万元。为保

障泰国生化生产、经营正常运行，公司同意给予泰国生化新增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融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

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三年，担保方式为内保外贷或其他担保方式，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择优确定具体承办

业务的境内外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方案及担保方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六届五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并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通过以下决议：同意本公司为境外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泰国生化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按照《公司章程》和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中粮生化（泰国）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３

、注册资本：

２１８

，

１１０

万泰铢

４

、经营范围：柠檬酸及其盐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５

、经营状况：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泰国生化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４０

，

７９８．０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４２

，

６７１．２２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

，

８７３．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８

月份净利润为人民币

－５１２．６５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

计）。

６

、本公司间接持有泰国生化

１００％

的股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为解决泰国生化的资金需求，保障其正常运行，公司董事会同意给予泰国生化新增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融资担保，担保期限为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三年，担保方式为内保外贷或其他担保方式，同时授权公司管理

层择优确定具体承办业务的境内外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方案及担保方式。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泰国木薯资源丰富，投资、贸易环境较优越，泰国生化地处泰国木薯主要产区之一，具

有原料供应优势。为满足泰国生化生产、经营资金需要，确保其业务顺利开展，同意给予泰国生化新增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融资担保，担保期限为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三年，担保方式为内保外贷或其他担保方式，同

时授权公司管理层择优确定具体承办业务的境内外金融机构、具体担保方案及担保方式。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泰国生化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泰国生化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公司为泰

国生化提供融资担保，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已按照《公司章

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且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为泰国生化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底，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全部是为泰国生化提供的担保。包括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在内，本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１９．１５％

，没有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六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３

、泰国生化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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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六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基本事项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深交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综合楼五号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提示性公告：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 关联股东是否回避表决

１

审议

《

关于为境外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

否

２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否

其中：议案

２

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事项。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关于为境外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凡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时间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方式：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的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以及持股证明；股东代理人应持本人的身份证、委

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有效持股证明。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证

明、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和授权委托书。

３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日截止前通过信函或传真等方式进行登记。

（三）登记地点：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

１

号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

份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一）采用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３０

２

、投票简称：“中粮投票”

３

、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投票当日，“中粮投票”“昨天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

案表达相同意见。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委托价格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１００

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审议

《

关于为境外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２．００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议案

１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

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具体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六、联系方式

（一）地址：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２３３０１０

（二）联系人：孙淑媛 崔伟

（三）电话：

０５５２－４９２６９０９

传真：

０５５２－４９２６７５８

（四）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费用、交通费用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五）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

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另附：授权委托书

七、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９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全权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公司）对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境外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

√

”，三者中只能

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的无效；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

决。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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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账户节余的募

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待补充完成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使用和节余情况以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专门意见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９４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节余资金全部转入基本账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已注销完毕，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光华支行、浙商银行成都分行、中国工商银

行成都滨江支行、中信银行成都光华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本次注销的各募集资金专户

情况如下表所示（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号 用途 注销前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

中国农业银行成都

光华支行

８０４１ ０１０４ ５５５５

５５８

新增年产

５０００

吨电池级碳酸锂

项目及超募资金

１７

，

０６５

，

２８０．０１

浙商银行成都分行

６５１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２

０１００ ２５８６ ８９

技术中心扩建项目及超募资金

３

，

５０６

，

９２５．８０

６５１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２

０１００ ３２９７ ３３

年产

５０００

吨氢氧化锂项目超募

资金

７４０

，

７１２．７３

中国工商银行成都

滨江支行

４４０２２０４０１９１００１５

０６３６

收购文菲尔德控股私人有限公

司

５１％

权益项目

７３

，

９４９．７４

中信银行成都光华

支行

７４１２６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收购文菲尔德控股私人有限公

司

５１％

权益及收购四川天齐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项

目

２３

，

２９８．７６

合计

２１

，

４１０

，

１６７．０４

＊

注：注销前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与《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中披露的节余

募集资金金额之间的差异为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至注销日发生的利息收入与手续费支出之间的差额。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66� � �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4-114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关于拟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１１２

号）。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与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矿业”，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正

式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拟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体的合作项目、合作方式、

规模等事项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其他具体协议为准，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30� � �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14-035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得利斯

"

或

"

公司

"

）与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简

称

"

北京京铁

"

）签订了《战略合作意向书》，双方本着诚信、互利、双赢的原则，结成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共同研发新产品并开拓市场。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8

月，注册资本

2.49

亿元，现有员工

1600

人。主营业务：为北京

铁路局所属京沪、京广、京哈、津秦、石太等

86

对高铁和客运专线列车提供餐饮服务；高铁

VIP

乘务服务和列

车餐吧商业开发；北京局内所有高铁列车的

"

康之旅

"

品牌商品的经营和开发；为其他铁路局进京高铁、动

车配送快餐。

北京京铁与得利斯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北京京铁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以北京京铁

"

康之旅

"

品牌战略定位与发展规划为基础，合作开发

"

康之旅

"

、

"

得利斯

"

品牌系列产品。

2

、公司为北京京铁生产康之旅营养快餐提供优良品质的生鲜类产品，帕珞斯火腿等发酵类产品。

3

、双方进一步深化技术创新与合作，研发更多适合高铁的多样化的餐品、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

、在康之旅实体店设立得利斯品牌专柜，展示销售公司产品，实现双方经济收益。

5

、在北京京铁取得的授权范围内，共同开发高铁列车媒体资源。利用媒体资源、微信网站平台、会员制

进行双方的企业宣传、品牌推广，形成产品销售与品牌推广的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合作。

6

、双方合作开发其他具备唯一性、差异性、专有渠道的高铁销售产品。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将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是有利于推进公司系列产品多元化战略的实施， 提升公司系列产品的应用价值。 双方资源优势互

补、共享，共同研发新产品，有利于促进公司的整体研发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

二是有利于公司在新的市场领域的拓展，特别是在高铁、动车等领域的市场推广，对高端产品、休闲类

等产品的市场开拓产生积极作用。借助其强大的铁路交通网络，实现了公司市场网络和终端的进一步延伸

和扩展。促进了公司在线上销售、电商销售方面拓展和发展，实现公司销售方式的多样化，对公司市场竞争

力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三是，北京京铁资源丰富，涉及领域众多，辐射区域广大，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品牌及公司形象的宣传和

推广具有重大的推广作用。

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将视双方订单量而定。 上述协议的实施将对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意向书为双方进行长期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是双方合作的基础。意向书自签署起生效。合作的具

体方式、内容与履行等以双方正式签订的合同、协议为准。

本协议为框架性战略合作意向书，具体采购数量和采购金额待双方进一步协商后另行签订协议，具有

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合作进展情况，在定期报告进行相关披露。

五、备查文件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意向书》。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00816� � �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2014-032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三季度业绩预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4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将增加

470%

左右。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28.78

万元。

（二）每股收益：

0.3133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业务收入较上年度增长。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4

年三季报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4-058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4

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以送达、 传真和邮件等形式发给各位董事，本

次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3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3

名，会议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融资的议案。

2012

年

9

月

25

日，公司

2012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借款、发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以持有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900

万股股权进行质押，委托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金额为

7

亿元、

2

年期资产收益权理财产品。

鉴于上述融资即将到期，现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继续以持有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800

万

股（

9,900

万股目前已增至

19,800

万股）股权进行质押，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金额为

7

亿元理财

产品，期限不超过

3

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

1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321� � � �证券简称：国栋建设 编号：2014-035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9

月

28

日，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关于核准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972

号），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2,967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公司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40� � �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7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逝世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开市起复牌。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闰土股份

"

）董事长阮加根先生不幸于

2014

年

9

月

28

日晚意外逝世，享年

55

岁。

阮加根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勤勉尽责，恪守职责，忠实诚信地履行了董事长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对阮加根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巨大贡献和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全体员工对阮加根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8

名，人员组成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董事会

决定：在选举新任董事长之前，由公司副董事长阮加春先生代为履行公司董事长的职责，董事会将尽快组

织召开董事会选举新的董事长。

本公司各项经营和管理活动一切正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